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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分红激励机制（试行）
第1条　 [bookmark: _Ref521298108]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践行“以奋斗者为为本”的企业文化，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创财富、共享成果，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机制。
第2条　 本机制中所称分红是指公司授予中高层与骨干员工（以下称分红持有人）的虚拟股份，分红持有人按约定比例享受公司当年超额利润分红的权利。分红持有人无须出资、无公司所有权和表决权、分红权利不能转让、出售、继承，在职享有，离职作废。 
第3条　 分红持有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 转正并实际担任总裁、部门总监/经理或在关键岗位任职的骨干员工。
（2） 财年考核合格，以下情形视为财年考核不合格：
1． 当财年有记过的处罚记录。
2． 当财年病事假累计超过30天。
3． 当财年每月绩效考核平均分低于70分。
第4条　 分红持有人和分红持有数量由人资部拟定、总裁审核、董事长审批后生效，每年三月对下一财年分红持有人和持有数量重新核定审批。
第5条　 分红的计算基数为公司当财年（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超额税后净利润的50%，分红持有人按当年分红计算基数和分红持有比例计算应分红利。
（1） 当财年超额净利润的计算方法：当财年超额净利润＝当财年税后净利润-当财年基础净利润
（2） 财务部每年四月公布当财年基础净利润，2022财年基础净利润为2019-2021财年净利润平均值，之后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在上一财年基础净利润的基础上浮动，浮动上下限为上一财年基础利润的10%。
（3） 分红基数＝当年超额净利润×50%
（4） 分红持有人应分红的计算方法：应分红利＝分红基数×分红持有比例×财年绩效考核系数
（5） 当年如无超额净利润则无分红
第6条　 每年三月，根据分红持有人所在岗位的岗位职责，确定下一财年绩效考核内容，考核表经总裁审批，分红持有人签字后生效。财年月绩效平均分90-100分，绩效系数为1；财年绩效平均分70-89分，绩效系数为考核得分/100；财年绩效平均分低于70分，绩效系数为0。
第7条　 应分红利分三次支付给分红持有人，个税由分红持有人自行承担。 
（1） 第一期发放40%，计入下一财年五月份工资发放。
（2） 第二期发放30%，计入下一财年七月份工资发放。
（3） 第三期发放30%，计入下一财年九月份工资发放。
第8条　 当财年未分配分红的处理方法：因预留分红未分配、分红持有人考核系数低或分红持有人丧失分红权等原因，导致当财年实际分红金额小于分红基数时，剩余部分记入下一财年超额税后净利润。
第9条　 [bookmark: _Ref521303571]分红持有人负有以下义务：
（1） 分红持有人应勤勉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公司利益。
（2） 分红持有人严禁从事有损于公司利益的一切活动，包括同业竞争及泄露公司机密等行为，一旦发现将收回分红权，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10条　 分红持有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公司收回分红权，已分配尚未发放的分红仍按规定的发放期限发放。 
（1） 劳动合同期未满，分红持有人因公司裁员而解聘。
（2） 劳动合同期满，公司提出不再续约。
（3） 分红持有人退休（含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
（4） 分红持有人因工作需要调离岗位或公司。
第11条　 分红持有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公司收回所授分红权，已分配尚未发放的分红不再发放。
（1） 分红持有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2） 劳动合同期未满个人申请辞职的。
（3） 劳动合同期满个人提出不再续约的。
（4） 分红持有人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被公司辞退、解雇的。 
第12条　 本机制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日    


附：2022财年各岗位对应分红比例
	序号
	部门
	岗位名称
	分配系数
	任职人员
	备注

	1
	总裁室
	总裁
	15%
	
	

	2
	销售部
	销售经理
	10%
	
	

	3
	工程部
	工程总监
	10%
	
	

	4
	运维部
	运维总监
	10%
	
	

	5
	
	维修经理
	2%
	
	

	6
	
	维修副经理
	2%
	
	

	7
	
	运行经理
	2%
	
	

	8
	客服部
	客服经理
	8%
	
	

	9
	信息部
	信息经理
	8%
	
	

	10
	财务部
	财务经理
	8%
	
	

	11
	商贸部
	商贸经理
	8%
	
	

	12
	人资部
	人资总监
	8%
	
	

	13
	优秀员工预留
	11%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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